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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AK FAH YEOW INTERNATIONAL LIMITED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39）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Pak Fah Yeow International Limited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欣然宣
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58,337 46,308

其他收入  563 781

製成品存貨變動  488 1,212

所用原料及消耗品  (13,925) (9,637)

員工成本  (11,358) (10,104)

折舊開支  (893) (1,117)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68 (2,903)

其他營運支出  (14,702) (13,778)
   

未計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及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之營運溢利  19,078 1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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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虧損淨額  (350) (1,585)

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  13,506 9,514
   

營運溢利  32,234 18,691

財務成本 4 (587) (563)
   

除稅前溢利 4 31,647 18,128

稅項 5 (2,779) (1,80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28,868 16,324
   

其他全面收益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及扣除稅項
  影響3,837,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2,868,000港元）後
  之盈餘  19,417 14,516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
  所產生之匯兌差異  4,307 (6,085)

 換算與海外附屬公司之公司間結餘
  所產生之匯兌差異  (2,186) 2,84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除稅後
 其他全面收益  21,538 11,27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0,406 27,597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7 11.1港仙 6.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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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8 210,558 193,083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202,713 179,670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7,916 7,432
   

  421,187 380,185
   

流動資產
存貨  15,622 7,398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 38,128 34,982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31,168 20,694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763 21,232

銀行結存及現金  21,799 22,832
   

  117,480 107,138
   

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借貸  71,749 72,472

遞延收入之即期部分  38 36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4,144 12,973

應繳稅項  2,755 1,285

應付股息  30,765 5,312
   

  119,451 92,078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1,971) 15,06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19,216 39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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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之長期部分  5,587 5,387

長期服務金準備  1,069 1,700

董事退休福利準備  9,999 9,471

遞延稅項  23,084 19,231
   

  39,739 35,789
   

資產淨值  379,477 359,45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985 12,985

股份溢價及儲備  366,492 346,471
   

總權益  379,477 35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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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須收錄於全
年財務報表之所有資料及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
財務報表（「二零一零年年度賬目」）一併細閱。

2.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採用歷史成本常規而編製，惟投資物業、租賃土地及樓宇、可
供銷售金融資產及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則以公平值計量。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二零一零年年度賬目所採用者相同。

於本期間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詞涵蓋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所有個別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
表現並無重要影響。

於二零一零年年度賬目中提早採納適用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誠如二零一零年年度賬目所披露，本集團已於相關生效日期前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

號之修訂：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本集團提早採納有關修訂，導致追溯應用一項會計政
策，並重列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的某些項目，詳情
如下：

(a)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稅項減少990,000港元，令期內純利增加990,000港元。

(b)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遞延稅項減少9,703,000港元，而物業重估儲備及盈餘滾存分別相應增加1,116,000港元
及8,587,000港元。

於批准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當日，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對本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正就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對初次採用期間造成之影響進
行評估。至今得出之結論為採納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
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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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管理層根據首席營運決策人－執行董事，在作戰略性決策時所審閱之報告，確定了經營分部
之分類。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按其經營性質，分開建立及管理。本集團現時分為以下三項經營
業務：

a) 製造及銷售和興品牌產品

b) 物業投資

c) 財資投資

本集團的每項經營業務，代表一個戰略業務單位，其風險和回報均有別於其他經營業務。

執行董事根據未計所得稅及未分配財務成本、董事酬金及中央行政成本之分部溢利或虧損來
評估經營分部之業績和分配分部間之資源，而這些資料的編製基準與綜合財務報表的一致。

業務分部

 製造及銷售  物業投資－ 財資投資－
 和興品牌產品 租金收入 利息收入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對外銷售收益 53,362 4,585 390 58,337
    

分部業績 19,120 17,408 980 37,508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5,274)
    

營運溢利    32,234
財務成本    (587)
    

除稅前溢利    31,647
稅項    (2,779)
    

期內溢利    2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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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及銷售  物業投資－  財資投資－
 和興品牌產品 租金收入 利息收入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對外銷售收益 41,212 4,516 580 46,308
    

分部業績 14,120 12,971 (2,647) 24,444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5,753)
    

營運溢利    18,691

財務成本    (563)
    

除稅前溢利    18,128

稅項    (1,804)
    

期內溢利    16,324
    

地區資料

      歐洲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東南亞 北美洲 英國 （不包括英國） 其他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對外銷售收益 30,565 14,296 7,736 2,472 3,209 – 59 58,337
        

地區業績 21,823 3,773 4,949 864 5,523 419 (29) 37,322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5,088)
        

營運溢利        32,234
財務成本        (587)
        

除稅前溢利        31,647
稅項        (2,779)
        

期內溢利        2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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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東南亞 北美洲 英國 （不包括英國） 其他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對外銷售收益 21,912 11,453 4,833 4,513 3,354 – 243 46,308
        

地區業績 11,924 3,670 1,441 1,151 6,198 (376) 265 24,273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5,582)
        

營運溢利        18,691

財務成本        (563)
        

除稅前溢利        18,128

稅項        (1,804)
        

期內溢利        16,324
        

部份集團開支雖然能夠被分配於不同的地區內，但未必能夠被分配於不同的業務分部。

4.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此項目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千港元 千港元

(a) 財務成本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透支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406 363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181 200
  

 587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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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19,894 13,843

上市證券股息收入 (509) (373)

出售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所得收益淨額 – (169)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一零年：16.5%）計算。

海外稅項乃按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撥出準備。

開支包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157 1,211

海外稅項 606 577
  

 2,763 1,788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 16 16

  

 2,779 1,804
  

6. 股息
上財政年度應佔股息，於本期間批准及派發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召開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6.2港仙合共16,10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每股6.2港仙合共16,101,000港元）及特別末期股息每股2.5港仙合共6,493,000港元（截至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2.5港仙合共6,493,000港元），股息乃列作盈餘滾存之
分配。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經股東批准後，該項分配已轉撥至應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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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應佔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第一次中期股息 7,791 7,791

第二次中期股息 4,675 4,675
  

 12,466 12,466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董事會宣佈向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
冊之股東派付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3港仙合共7,79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於二零一零年六月
二十一日宣派每股3港仙合共7,791,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董事會宣佈向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之股東派付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1.8港仙合共4,67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於二零一零年八月
二十七日宣派每股1.8港仙合共4,675,000港元）。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28,86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重列）：
16,324,000港元）及於本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之股數259,700,000股（二零一零年：259,700,000
股）計算。

由於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兩段期間內並無具攤薄潛力而未發行之普
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8. 投資物業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本集團位於香港之投資物業以及位於香港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乃董事參考獨立專業估值師提供
之估值之評估，按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列賬。本集團於期內因為位於香港之投資
物業而錄得重估盈餘11,63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6,000,000港元），此數已於營運溢利確認。
此外，本集團於期內因為位於香港之租賃土地及樓宇而錄得重估盈餘23,254,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17,384,000港元），此數已於物業重估儲備確認。

另一方面，本集團位於英國之投資物業乃董事參考獨立專業估值師提供之估值之評估，按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列賬，而經估值所產生出來的重估盈餘1,876,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3,514,000港元）已於營運溢利確認。期內，本集團亦因為位於英國之投資物業而錄得
匯兌調整盈餘3,96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虧絀5,757,000港元），此數已於匯兌儲備列作換算
海外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的一部份。

董事認為，本集團位於新加坡之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與其於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並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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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項 25,678 18,693

應收票據 10,928 13,603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522 2,686

  

 38,128 34,982
  

本集團為其客戶提供介乎30日至240日之信貸期。應收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 – 30日 13,454 10,452

31 – 60日 6,321 4,822

61 – 90日 5,896 3,419

超過90日 7 –
  

 25,678 18,693
  

10.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項 5,592 2,370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8,552 10,603

  

 14,144 12,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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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 – 30日 5,476 1,409

31 – 60日 106 716

61 – 90日 – 242

超過90日 10 3
  

 5,592 2,370
  

11. 資產抵押
本集團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投資物業、銀行存款及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已按
予銀行，作為本集團取得為數96,47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3,743,000港元）
銀行信貸（包括銀行借貸）之抵押，截至結算日已動用其中71,74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72,472,000港元）。

本集團已作抵押之資產之賬面值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土地及樓宇 89,000 80,000

投資物業 103,146 97,301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29,866 10,217

銀行存款 10,136 20,662
  

 232,148 208,180
  

此外，627,000港元之若干銀行存款（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70,000港元之若干銀行存
款及2,910,000港元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已作為本集團取得為數15,60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15,600,000港元）之備用銀行信貸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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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連人士交易
除於本財務報表其他部份披露之交易╱資料外，於本期間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訂立下列交
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支付予主要管理層人士（不包括董事）之補償金：
 －酬金及其他福利 1,092 987

 －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18 18

支付予一名董事之專利費（註釋） 125 125
  

註釋：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附屬公司和興白花油藥廠有限公司（「該附屬公司」）與顏為善先生訂
立協議，以19,600,000港元之總代價收購於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註冊之若干白花油商標（「該等
商標」），並分70年期以每期280,000港元支付代價。該交易須待獲得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商標辦
事處發出轉讓通知後，方告完成。於交易完成前，該附屬公司支付每年250,000港元作為獲繼
續許可使用該等商標之專利費用。

13.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七年，本集團與一間銀行訂立總協議以投資於一項私募基金，所承諾之最高注資額
為1,000,000美元（相當於7,800,000港元），直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於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622,000美元（相當於約4,85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0,000
美元（相當於約4,368,000港元））已應要求支付。其餘378,000美元（相當於約2,948,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0,000美元（相當於約3,432,000港元））將於收到該銀行指示時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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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概要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增加26.0%至58,337,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46,308,000港元），主要源自銷售「和興」品牌產品之貢獻增加，惟財
資投資之貢獻減少稍為抵銷了利好因素。

期內，本集團持有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為13,50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9,514,000港
元），當中包括與本集團位於英國之投資物業有關的盈餘1,876,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3,514,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淨額上升76.8%至約28,868,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16,324,000港元（重列））。

其他物業之重估（已入賬列作其他全面收益）導致期內錄得重估盈餘（扣除稅項）
19,41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4,516,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約為50,406,000港
元（二零一零年：27,597,000港元（重列））。

製造及銷售「和興」品牌產品

「和興」品牌產品之銷售增長29.5%至53,36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1,212,000港
元）。「和興」品牌產品之銷售增長不應用作對全年銷售之預測， 原因為若干原先計
劃在下半年交付之銷售訂單乃改為在本年度上半年交付，以配合香港分銷業務之
銷售及市場推廣計劃。

香港繼續成為「和興」品牌產品之主要市場，佔分部收入約54.9%（二零一零年：
49.5%）。中國大陸則佔約26.8%（二零一零年：24.7%）。香港及中國大陸本期的貢
獻均較去年同期增加。除了北美洲外，其他地區之貢獻均見改善。本集團已於印尼
委任一名新經銷商並於第二季度恢復向印尼的銷售。

分部溢利增加35.4%至19,12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4,120,000港元），主要歸因於
香港、中國大陸及菲律賓之貢獻增加，惟被期內的生產成本增加抵銷了部份得益。
原材料及包裝物料之價格上升，加上香港實施最低工資之影響，令到本集團期內
之生產經常費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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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

本分部之收入微增1.5%至4,58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516,000港元）。是項轉變
主要指兌換本集團於英國的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之平均匯率上升。

期內，本集團已就投資物業確認淨重估盈餘13,50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9,514,000

港元）。

因此，分部溢利增加34.2%至17,40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2,971,000港元）。

本集團於英國、新加坡及香港擁有數項投資物業。從該等物業收取之租金收入將
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之營業額及溢利。

財資投資

得自此分部之收益減少32.8%至39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580,000港元），此乃主
要由於從債務證券所賺取的利息收入減少。分部業績增加至溢利980,000港元（二零
一零年：虧損2,647,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上市投資之公允價值變動好轉，外幣
銀行存款之匯率亦見好轉，惟被上文所述利息收入減少抵銷部份得益。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增加24,000港元(4.3%)至587,000港元，乃主要由於市場利率較高以及換算
有關英國投資物業之銀行借貸的利息開支所用之平均匯率較高，惟銀行借貸結餘
較低令到利息開支減少，因此得以抵銷部份影響。

稅項

於本期間內，稅項由1,804,000港元（重列）增加至2,779,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香港
附屬公司期內的應課稅經營溢利增加。

財務資源及理財政策

本集團繼續奉行審慎之理財政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有息
借貸除以股東資金總額）為18.9%（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2% ）。本集團
之總銀行借貸為7,170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250萬港元），主要以
英鎊、日圓及港元計值，並為浮動利率。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1.0（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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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兌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業務交易均以港元及美元進行。部分租金收入是從英國來的，並以英
鎊結賬。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借貸貨幣主要為英鎊、日圓及港元。
本集團另有其他貨幣的股票及基金。

本集團認為只要美元與港元仍然掛鉤，對美元的外匯風險並不重大。本年度除美
元匯率相對穩定外，本集團與海外證券之投資及銀行結存有關之外匯風險於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合共約為2,690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70萬港
元），或佔本集團總資產約5.0%（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1%）。本集團亦因
為英國的物業投資（扣除其相關借貸淨額）而有約6,560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6,130萬港元）外匯風險。

借貸以港元或以相關抵押資產定值。淨外匯風險（即外幣借貸多於其相關資產部份）
約為1,000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70萬港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約23,210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0,820萬港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物業、投資物業、銀行存款及證券已予抵押，
作為本集團取得為數9,650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370萬港元）銀行
信貸額之抵押，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已動用其中7,170萬港元（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7,250萬港元）。

此外，賬面值為數60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萬港元）之若干銀行
存款以及賬面值為零（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0萬港元）之若干於損益賬以
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已予抵押，作為本集團取得為數1,560萬港元（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560萬港元）之備用銀行信貸額之抵押。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99名僱員（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9

名）。大部份僱員獲提供例如學費津貼及醫療津貼等福利。本公司為其董事及本集
團合資格僱員設有購股權計劃。自計劃採納以來，本公司並無根據該計劃授出任
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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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金融市場及匯率將會繼續波動。由於港元在中短線而言疲弱，本集團以外幣計值
的相關資產及負債將會對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產生影響。集團計劃通過逐步還
款而減少因外幣貸款而面對的匯率風險。港元疲弱及整體通脹環境將令到供應價
格上升，當中尤以海外地區的供應為然。本集團已採取不同措施以達致更佳的採
購及庫存管理，務求將生產經常費用保持在合理水平。

第二次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宣佈向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名列本公司股東登記冊之股東派付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1.8港仙。股息單將於二
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或該日前後寄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五）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獲派第二次中期股息之資
格，所有已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該守則」）之所有守
則條文為其本身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
除下述之情況外，本公司已遵守該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顏為善先生從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起承擔本公司主席及署理行政總裁職責。
儘管此兩角色均由同一位人士所擔任，其部份責任由執行董事分擔以平衡權利。
而且所有重大決定均經由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商議後才作出。另董事局包含三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帶來不同獨立之觀點。因此，董事會認為已具備足夠的權力平衡及
保障。董事會將定期進行檢討及監督，確保目前結構不會削弱本公司的權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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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後，董事已確定，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董事均有遵守標準
守則所訂的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每年開會最少兩次。審
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應
董事要求，中期財務報表亦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按照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
料審閱」進行審閱，並已就此發出未有修訂之審閱報告。審閱報告將收錄於中期報
告。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i)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顏為善先生及顏福偉先生；及(ii)本公司之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英琦女士、葉天賜先生及梁文釗先生。

承董事會命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顏為善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 僅供識別


